
敦煌市农村供水安全改造提升工程

总承包（EPC）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dhsl202510150001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敦煌市农村供水安全改造提升工程已由敦煌市发改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

案机关名称）以 敦发改审批[2024]43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敦煌市

水利建设管理站，建设资金来自争取中央、省级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渠道筹措

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敦煌市水利建设管理站。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EPC）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建设地点：敦煌市黄渠镇、肃州镇、转渠口镇、七里镇、郭家堡镇、阳关镇、

莫高镇、月牙泉镇。

2.2主要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

（1）新建工程：拟新铺设管道 12.31km，其中Φ200主管网 4.74km，Φ160主管网 7.57km，

修砌检查井共计 14座；新建加压泵站 1座（含蓄水池）。

（2）改建工程：拟铺设管网共计 257.86km，承压等级均为 1.6MPa，其中，PEΦ250

管道 1.69km，PEΦ200管道 2.03km，PEΦ160管道 6.97km，PEΦ125管道 8.63km，PEΦ110

管道 17.09km、PEΦ90管道 17.26km、PEΦ75管道 102.54km、PEΦ50管道 101.64km。配

套 PEΦ20管道 311.09km。修砌各类阀井共计 1503座，其中检查井 54座，水表井 1386座，

排气井 33座，消防井 30座。

2.3项目估算：估算总投资 5515.09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伍佰壹拾伍万零玖佰元）

2.4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范围为本工程全部工程内容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安装，施工等。设计部

分（包括但不限于）：对招标人提供的建设前期资料的复核、补充和完善；本工程各专业的

施工图设计工作；安装施工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经图审通过后的施工图设计范围

内的全部工程内容（具体以招标人按程序组织审定的施工图和预算清单为准）。

本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范围包括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安装、施工、试验调试等，

为“交钥匙工程”。按 EPC管理规范，对工程的技术、质量、安全、进度、费用等全面负责，

最终向招标人提交一个符合行业规范、满足使用功能、具备使用条件并经验收合格的工程。



2.5总工期要求（具体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18个月

预计开工时间：2025年 11月 14日

计划竣工时间：2027年 05月 13日

2.6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2.7质量要求：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工程；

2.8招标形式：公开招标。

2.9保修要求：符合国务院 2000年 279号令要求，如有更新修订文件，按最新文件执行；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投标人须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以下两项资质：

①设计资质：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专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

②施工资质：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贰级）以

上资质，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投标人拟派项目总负责人（即 EPC项目经理）可以同时担任施工项目部项目负责人，

拟任项目经理具备水利水电工程贰级（含贰级）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同时具备具备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和中级及以上职称，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2）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工程项目上任职（未担任其他在建

建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3.4拟任施工技术负责人具备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拟任项目设计负

责人应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专业）证书或水利专业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3.5本项目安全生产负责人须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参与本工程建设的施工员、质量员、材料员、造价员、安全员、资料员应持有水利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相应岗位资格证书且以上人员必须专人专职不得互相兼职；安全员具有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为保证工程质量及进度，项目人员配备数量必须达到项目

质量及进度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配备人员不能满足施工要求，招标人有权要求增加相关

专业人员。安全生产负责人和安全员不得为同一人。

3.6本次招标：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不超过 3家；联合体各成员间须签

订联合体协议书，确定施工单位的投标人为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

和协议中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联合体投标人除了需满足上述要求以外，同时需满足以下

资格条件：

（1）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

担连带责任。如因项目需要，总承包合同共同签订后，但若经发包人同意并明确各方权利义



务，可以再和各分包人签订合同，与各分包人约定更明确细致。内容和总承包合同不得冲突。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联合体各方在同一招标项目中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者参加其

他联合体投标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2）联合体各成员都必须是财务自主、独立核算、有独立的经营权和决策权的独立法

人。

（3）联合体协议书中必须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方成员负责本工程投标

活动，并处理与投标和中标有关的一切事务。因此，本项目的法人授权委托书须由联合体各

方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3.7业绩要求：

企业业绩：投标人近五年（2019年 10月至今）至少具有三项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类似业

绩。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业绩：至少担任过一项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类似业绩。

技术负责人业绩：至少担任过一项水利工程项目设计类似业绩。

3.8投标人需提供敦煌市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无拖欠证明承诺书）。

3.9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须提

供近五年（2019年至今）任意三年经审计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成立不

足三年的投标人按照成立时间提供审计报告，当年新成立的公司提供自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

并加盖公章）。

3.10投标人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5年任意连续三个

月）的社会保障资金证明及纳税证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

供相应文件证明；2025年新注册企业按照注册时间提供，零申报须提供零申报相关证明材

料）。

3.11信誉要求：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当事人名单”记录名单（以网站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

相关证明资料，查询时间为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文件若未提

供，以开标现场查询结果为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年 10月 16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在酒泉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敦煌分中心网站获取招标文件（详见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站操作手册“酒泉市公共

资源电子服务平台-投标人操作手册”）。

4.2获取方法：在线免费下载。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方式：本项目投标文件制作使用交易通“综合电子标投标文件制作工具”。CA

互认共享执行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甘交易发【2019】56号文件及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关于全省企业主体信息及 CA证书互认共享相关事宜的通知》。

5.2开标方式：本次投标使用“交易通”不见面开标系统，详细操作请登录酒泉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办事指南的《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系统操作指南》进行查看；

5.3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 11月 05日 09：00截止（北京时间），必须于递交

截止时间之前提交，逾期不再受理。

5.4线上开标时间：2025年 11月 05日 09：00（北京时间）

5.5线上开标地点：采用交易通电子开评标系统；详细操作请登录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办事指南的《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系统操作指南》进行查看。

5.6招标人及代理机构线下开标地点：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敦煌市分中心（三危西

路 111号，敦煌汽车站向东 200米）

6.发布公告期限及媒介

6.1发布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少于 5日。

6.2发布公告媒介：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敦煌分中心网站、甘肃经济信息网同时发

布，对于因其他网站转载并发布的非完整版或修改版公告，而导致无法获取招标文件的情形，

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承担责任。

注：自领取招标文件之日起，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通讯方式一直有效畅通，以保证能

及时通知投标人，并能及时反馈信息，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7. 其他补充事宜：

7.1注册须知：凡是拟参与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标人需先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敦煌市分中心网站上免费注册认证后进行报名登记，确定需要参与项目投标，在使用

远程在线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时需办理数字证书（CA）及电子签章，用于投标文件加密、

解密。数字证书（CA）及电子签章由符合有关规定的市场运营主体办理，办理资料在网站

“下载中心”获取。

招标文件澄清或更正公告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敦煌市分中心网站发布，请投标人

在投标期间适时自行下载查阅。若未能及时下载查阅，所产生一切损失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应主动登录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敦煌市分中心





投标企业诚信承诺书

致： （招标人）

本人以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声明并承诺:

本企业在参加项目投标及项目实施期间或供货、提供服务期间将严格遵守国

家或甘肃省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守法经营，诚实信用。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

门及相关监督机构监管。同时履行以下各项承诺，如有违反，本企业愿承担相应

责任并接受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做出的处罚。

我公司自愿就本项目招投标有关事项向招标人郑重承诺如下:

1.严格遵守国家招投标法律法规，不以各种方式虚假投标，履行(投标文件

或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求的责任和义务。

2.保证不提供伪造、涂改的公文及相关证明（含社保证明）、证照、证件、

业绩或谎报相关信息。

3.保证不借用他人资质投标或出售资质给他人投标，不与其他投标人串通投

标、围标，不使用非法手段获取中标。

4.保证拟投入本项目的 EPC 总承包项目经理和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在本

项目投标及施工期间无在建项目或在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5.若我公司中标，保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不非法转包、分包。

6.若我公司中标，保证中标之后按照投标文件和合同承诺派驻现场管理人员

及投入设备，严格按照质量和工期要求履行合同。

7.若我公司中标，保证中标之后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安全生产，密切配合建

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开展工作。

8.严格执行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不发生违纪违法行为。

9.我公司若有违反本承诺内容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包括：愿意接受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或市场准入与清出的处理。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